附件1：
2020年“药品科技活动周”暨“两法两条例”宣贯活动联系人信息表

	单位
	

	负责人
	

	负责人电话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人电话
	

	传真
	

	邮箱
	



注：请于2020年8月14日前完成此表，发送至区局政策法规处。联系人：陈思宇（0951-5665659、1355625362@qq.com）








附件2：
2020年“药品科技活动周”暨“两法两条例”宣贯活动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
	内  容
	数  量
	备  注

	参加单位（个）
	
	请列出参加单位名称

	参加活动的科技人员（人）
	
	

	其中，志愿者（人）
	
	

	领导干部人数（人）
	
	

	参与活动公众（人次)
	
	

	其中，义诊、咨询人数（人次）
	
	

	本级经费投入数量（万元）
	
	

	农资、物品赠送（折合元）
	
	

	资料发放（份、册)
	
	

	其中，宣传海报、展板（块）
	
	

	宣传单、折页（张）
	
	

	科技下乡（次）
	
	

	科普培训班、报告会（场）
	
	

	开放科研院所、大学数量（个）
	
	

	电视科普宣传栏期数（期）
	
	

	省级媒体报道次数
	
	

	市级媒体报道次数
	
	

	县级媒体报道次数
	
	

	“两法两条例”宣贯人数
	
	

	其中，地方政府人员数
	
	

	企业人员数
	
	

	监管人员数
	
	

	说明
	“内容”栏内不局限于上述内容，可自行增加相关项目。


注：请于2019年9月1日前完成此表，发送至邮箱（1355625362@qq.com）,联系人：陈思宇0951-5665659
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：
8月25日宣传活动任务分工
	工作任务
	责任部门
	具体要求

	宣传人员安排
	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
	各处室（单位）安排1人参加宣传活动（参加活动人员统一着浅色上衣、深色下装，党员佩戴党徽）

	邀请企业参加
	药品流通监管处
	负责邀请2家药品经营企业参加宣传活动，并指导企业做好展棚布置和宣传服务工作

	
	医疗器械监管处
	负责邀请2家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参加宣传活动，并指导企业做好展棚布置和宣传服务工作

	
	化妆品监管处
	负责邀请2家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宣传活动，并指导企业做好展棚布置和宣传服务工作

	活动场地联系协调和现场保障工作
	政策法规处
	负责做好活动场地联系、展棚租赁、展板及宣传品制作、主展台布展和现场保障工作

	活动摄影摄像
	综合处
	派员做好活动现场摄影摄像工作

	媒体宣传报道
	综合处
	负责邀请媒体记者现场采访活动并做好后续新闻报道工作



